
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审查办法
（试行）
根据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的实际情况，经院学术委员会及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，每年在硕士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之前，开展硕士研究生导师招生资格审查工作。
一、招生导师的基本要求
1、身体健康，能正常从事科研、教学工作，且每年在校内工作的时间不少于半年。
2、硕士研究生导师必须做到为人师表，恪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，上一年度指导的毕业研究生论文在抽查及复查中未出现质量问题。
3、严格遵守学校有关研究生管理的规定，任职时间内能够完整指导一届硕士研究生毕业。
二、 招收硕士研究生应具备的条件
1、近三年来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1篇以上SCI论文；或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技奖励；或作为主创人员获得发明专利或动植物新品种授权。
2、主持科研课题，且上年度到账经费在8万元以上，或者至导师招生资格审查之日，科研账户上总经费达20万元以上。
3、有协助指导硕士研究生的经验，以及具有协助本人指导硕士生的学术队伍。
三、招生人数和条件
1、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担任国家级项目负责人（以独立合同为准）方可招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。
2、每年正高可招生学术型硕士研究生2名和2名专业型硕士研究生，副高可招生学术型硕士研究生1名和2名专业型硕士研究生，讲师可招收1名硕士研究生。
3、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或多个条件者，每年可增加1名硕士研究生招生指标。
（1）上一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、国家发明奖或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者（一等奖排名前2位，二等奖排名第一）。
（2）上一年度省部级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获得者（一等奖排名第一）。
（3）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获得者（特等奖排名前2位，一等奖排名第一）。
（4）院士，教育部“长江学者奖励计划”特聘教授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，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，国家级教学名师，国家“百千万人才工程”入选者，中组部“千人计划”入选者，国家“万人计划”入选者。
（5）上一年度获得国家级重大项目资助者（主持人）。
（6）上一年度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《Science》、《Nature》、《Cell》等刊物（含子刊）发表论文1篇，或发表1篇IF≥10.0的SCI论文。
（7）上一年度省优秀博、硕士论文指导教师。
4、论文评阅未达标；无特殊情况下，学生未按期毕业、就业，减少相应指标。
5、指导的学生存在科研不诚信、学术不规范，在校期间发生重大安全事故（实验室安全、人身安全等），停招整改。
本办法由学院负责解释，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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